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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關於第八屆董事會第四次會議 

相關事項的事前認可意見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 條而作出。 

兹載列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的《中國電信股份有

限公司獨立董事關於第八屆董事會第四次會議相關事項的事前認可意見》，僅供參考。 

 

承董事會命 

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柯瑞文 

 

中國北京，2023 年 12 月 15 日 

 

 

於本公告刊發之日的本公司董事會包括柯瑞文(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邵廣祿(總裁兼首席運營官)；

劉桂清、唐珂、夏冰、李英輝（財務總監）(皆為執行副總裁)；李峻；陳勝光(非執行董事)；吳嘉寧、

楊志威、陳東琪、呂薇(皆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作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根

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规定，基于独立、客观判断的原则，对拟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

次会议审议的《关于预计与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关联交

易金额上限的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核，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该等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发展需要，关联交易协议遵循公开、公允、

公正的原则，均按一般商业条款或更佳条款订立，相关建议年度上限

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我们同意该议案内容，

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吴嘉宁、杨志威、陈东琪、吕薇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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